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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青院发〔2019〕85 号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弱电管网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为规范学院弱电管网建设，加强通信基础设施管理，经

第 21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学院《弱电管网管理制

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12 月 5 日    



- 2 -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弱电管网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院弱电管网管理，合理有序利用有

限的管网资源，保障学院网络通信业务安全畅通，特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学院弱电管网包括校园内楼宇外的地下弱电管

道、检查井、光交箱、以及楼宇内综合布线的桥架、管道、

弱电间、交换机柜等。 

第三条  学院教务处的信息技术中心是弱电管网的主管

部门，具体负责弱电管网的日常管理等工作。 

第四条  学院弱电管网建设要统一规划，弱电管网主管

部门要对校内弱电管网建设规划及时进行调研论证，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 

第五条  学院弱电管网（除光纤等传输线路外）的建设

由基建处负责，必须与道路、楼宇等土建工程同步进行，避

免重复建设。 

第六条  未经弱电管网主管部门许可，任何单位、部门

或个人不得擅自在校内建设弱电管道。 

第七条  外单位经学院基建后勤处审核、弱电管网主管

部门许可、学院批准自建的弱电管网，要纳入学院弱电管网

统一管理使用。如遇第三方使用，由学院弱电管网主管部门

负责协调补偿事宜。 

第八条  任何单位、部门或个人必须向弱电管网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经学院批准方可使用学院弱电管网。外单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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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需签订相关协议方可使用学院的

弱电管网。 

第九条  使用弱电管网的审批程序： 

1．欲使用学院弱电管网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均须事先

以书面形式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或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向学院

弱电管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经过许可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在弱电施工之前需提

交初步施工方案。弱电管网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

终的实施方案。 

3．经过许可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到学院保卫处备案，

方可入校施工。 

第十条  对未经许可强行进行弱电管网施工的行为，弱

电管网主管部门会同保卫处要及时制止。 

第十一条  涉及到学院弱电管网的施工，必须遵循施工

规范，接受学院弱电管网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不得扰乱

学院已有的通信系统，不得私自开挖管道毁坏校园环境。 

第十二条  对未经许可使用学院弱电管网的单位、部门

或个人，学院弱电管网主管部门会同基建后勤处、保卫处等，

将其敷设的线路及安装的相关设施拆除，并追究其造成的相

应损失。 

第十三条  虽经学院批准但不符合技术规范且已使用

学院弱电管网的情况，责成其整改后使用。 

第十四条  学院弱电管网主管部门要明确专人对弱电

管网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确保其良好的使用状态；对自

然损坏的弱电管网由后勤保障处负责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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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对于造成弱电管网（包括光纤等传输线路）

破坏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学院要追究其责任，并依据学院相

关制度进行赔偿。 

第十六条  对弱电管网中废弃的线路，弱电管网主管部

门要责令业务主办单位及时拆除，并形成技术文档备案，否

则将不允许其再度使用学院弱电管网。 

第十七条  校内强电线路不得使用弱电管网。 

第十八条  凡有可能涉及到弱电管网的校园环境改造

(如修路、绿化)工程，均需要事先征得学院弱电主管部门的

同意后进行，以免造成弱电管网的破坏。 

第十九条  弱电管网维护费用纳入年度经费预算。 

第二十条  外单位使用学院弱电管网为有偿使用，需要

签订相关协议。凡外单位涉及到使用学院弱电管网的业务

（如设立基站、网络覆盖、语音通信等），均由弱电管网主

管部门牵头签署协议，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加强沟通。 

第二十一条  为了便于维护管理，学院弱电管网主管部

门要建立完备的弱电管网使用档案，并及时更新。形成的档

案资料，按学院档案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凡涉及管网线路施工的工程资料，业务主

办单位须到学院弱电管网主管部门建档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学院教务处的信息技术中心负责

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2月 5日印发 


